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美菱电器”）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已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并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关于核准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396 号）。 

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和《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

的规定和要求，发行人对自 2016 年 7 月 25 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的会后重大

事项进行了查验，现说明如下： 

美菱电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不需要再提交发审会审核： 

1、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3 年度至 2015 年度

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发行人

律师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

出现。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2016年 7月 28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201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67

亿元，同比增长 4.4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999.27 万元，同比下降

30.45%。造成公司前述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收入方面，2016年上半年，公司在宏观经济增长乏力、行业大盘持续下滑

等情势下，内销冰箱（柜）跑赢行业大盘，电商业务大幅增长，出口冰箱（柜）

市场地位得到提升；空调内销基本持平，出口增速较快；洗衣机快速发展；厨卫

及小家电快速增长。201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48%，毛利率

水平同比略有增长。 

利润方面，2016年上半年，公司在洗衣机、厨电、小家电产品的规划、市

场营销、渠道建设与拓展等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从而实现了公司洗衣机业务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62.23%，厨卫、小家电等其他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1.74%的

良好业绩。同时，公司为有效执行将于今年 10月份实施的《家用电冰箱耗电量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完成新国标的升级切换，在本报告期内加大了对旧的能效

标准产品的市场终端促销和推广的力度，加速去库存。2016年上半年，公司销

售费用同比增长了 12.43%，前述相关销售费用的投入，在未来能有效支撑公司

产品线的拓展和收入的增长。 

由于前述情况影响，导致 2016年上半年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

下降 30.45%。 

我们认为，截至目前，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

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请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

门的处罚，且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未作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在会后期间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发行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

实质性影响的事项。 

综上所述，发行人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募集或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

影响的尚未披露的事项，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的各项发

行条件，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

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所述重大事项及其他影响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且符合《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号（新

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

规程》的规定。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

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刘体斌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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